关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调研的通知
各区区委宣传部，市国资委、工信局、中小企业发展局，驻吉各高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全面总结我市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新成绩，进一步树立和探索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念、新途径和新方法，为我市实施“五项攻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促进我市社会经济事业全面发展，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吉林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决定，近期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调研。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研主题
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为主题，坚持把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与落实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结合起来，与切实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与总结本地、本单位科学发展的先进典型结合起来，与推进各自的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座谈研讨、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专题调研，形成有分量的调研报告。

二、调研内容及责任部门

1.开展“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研究”。负责单位：市国资委。

2.开展“大力加强私营企业及新经济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研究”。负责单位：市工信局、中小企业发展局。

3.开展“创新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调查研究”。负责单位：驻吉各高校。

4.开展“关于加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研究”负责单位：各区区委宣传部。

上述责任部门，请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分别形成调研报告。调研报告要有针对性，既要有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又要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和建议。调查的数据统计和存在的问题要准确、引用事例要生动、真实，对策和建议要有可操作性，字数不限，力求精炼、有深度。

三、相关要求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这次调研工作，安排具体工作部门和具体工作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认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切实完成好调研任务，力求拿出优秀的调研成果。

2．各单位要紧密结合实际，突出自身特点和优势，明确重点，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总结先进经验，发现存在问题，调研报告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定量论述，能够全面反映本单位、本行业和本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情况。
3．各单位调研报告于6月30日前报送市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处）。优秀的调研报告，将上报省委宣传部、省政研会、市委及市委宣传部领导，并在专刊及内部简报上刊发。联系电话：62010349，电子邮箱：201034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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